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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人社发〔2020〕69 号
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德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执法“双
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现将《德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执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

作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 年 3 月 27 日

盖章单位：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盖章时间：2020/9/3 15:56: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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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阳市劳动保障监察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抽查工作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创新劳动保障领域事中事后执法监管方

式，根据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《社会保险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国、省、市有关推行“谁随机

一公开”执法监管活动的要求，为深入开展劳动保障监察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特制定本《实施细则》。

第二条 德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实施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模式，是指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时，采

取随机方式抽取被检查对象，采取随机方式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

及时公开检查结果。

第三条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实施原则是：统筹安排、综

合实施，谁检查、谁反馈，并秉承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原则。

公开、公正、透明，是指检查清单、检查计划、抽取结果、实

施过程、检查结果等检查工作全过程应当依法、公开。

第四条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负责统筹全市劳动保障监察机

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县（市、去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

按照市统筹安排，具体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监管活动。

全市劳动保障监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应按时上报和

实时更新“一单、两库”，并提供信息公开事项。



- 3 -

第五条 全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为执行劳动保障监察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的具体实施机构，负责本机构范围内的执法监管

工作。

第六条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完成随机抽查事项达到本部门

市场监管执法事项的 100%和其他行政执法事项的 100%。实现市

场监管执法事项和其他行政执法事项随机抽查全覆盖的工作要

求。

对因投诉、举报，上级部门交办或其他部门移送案件线索

等原因，需要对具体被检查对象实施检查时，不采取“双随机”

检查方式。

第七条 执法人员身份确认，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

作机构依法核发的“行政执法证”以及国家人社部核发的“劳

动保障监察证”，自行建立本部门的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并

上报区法制办予以对外公示。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随人员单位

变动、岗位调整等因素给予动态调整。

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应当明确执法人员的身份信息：姓

名、单位、性别、执法证号、执法岗位、资格资质证件取得情

况等。

第八条 依托工商注册企业信息库，建立劳动保障监察监

管、检查企业名录库。检查企业名录库依据企业生产经营状态、

诚信等级，动态确定抽查频次，动态调整。



- 4 -

“双随机”依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对检查企业实现分类、

分事项检索并随机抽取;检查企业名录库。

第九条 制定的年度检查计划应当包括被检查对象的范围、

对执法检查人员的要求、抽查的比例和频次、实施检查的时间

等。制定年度检查计划，要保证必要的被检查对象覆盖面，保

证必要的监管力度，同时防止过度检查。对于守信企业，在抽

取时可予以不抽查或降低抽查次数。

第十条 全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通过“双随机”执法人员名

录库抽取执法检查人员时，可以从本部门的执法检查人员名录

库中随机选择执法人员，需要社区工作站劳动保障协管人员参

与共同执法时，可以按照所管辖区域选择相应执法人员参与共

同执法。

执法检查人员与被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，应依法回避。

回避可采取与其他执法检查人员交换被检查对象的方式，也可

以采取不参与本次执法检查的方式。确定不参与本次执法检查

的，再次抽取替代执法检查人员。

第十一条 原则上，在同一年度内对同一企业的抽查次数不

超过 2 次。本级其他监管部门在同一年度内已抽查的企业，劳

动保障监察机构在抽查时，应当予以排除。本部门业务机构在

同一年度内已抽查的企业，其他业务机构实施抽查计划时，应

当予以排除。或者对同一企业，同一抽查部门不同执法机构实

施检查时，应当同时实行综合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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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对于进入“经营异常名录”“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

单”等处于经营异常状态、因违法已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以及

建筑领域企业，不受前款限制。

第十二条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在实施检查计划同时，可以采

取定向抽查或者不定向抽查方式。对行业性企业开展监督检查

工作（如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活动），一般应当采取定向抽查的

方式，设定类别条件选择被检查对象。

第十三条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在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

作中，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，遵守工作纪律，依法

行政、廉洁执法。

第十四条 对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不依照本《实施细则》开展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依法依纪追究
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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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3月 27日印发


